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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期刊杰出科技人物”

“科技期刊优秀青年”选树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的意见》的精神，为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促进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激励宣传在科技期刊事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

科学家，在科技期刊编务和运营方面有突出成绩的青年人员，提

升科技期刊对科学事业、产业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影响力，更好

服务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科

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细则》和《上海市科技

期刊学会章程》，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下，上海市科技期

刊学会联合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组织开展上海“科技期刊杰出科

技人物”“科技期刊优秀青年”选树活动（以下简称选树活动）。

第二条 选树活动范围是上海地区科技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科技期刊从业人员。

第三条 选树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分别选树“科技期刊杰出

科技人物”“科技期刊优秀青年”。每届“科技期刊杰出科技人

物”选树人数不超过 5名，“科技期刊优秀青年”选树人数不超

过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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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选树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公益、实事求是

的原则。

第二章 选树条件

第五条 选树活动的基本条件：

（一）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在编委会、编辑部一线从事科技期刊工作 5年以上，

其中“科技期刊杰出科技人物”须从事科技期刊工作 10年以上；

（三）“科技期刊杰出科技人物”年龄不限，“科技期刊优

秀青年”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以选树年 12月 31 日为限）;

（四）具有突出的学科（产业、技术等）发展与创新研判能

力，为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运营能力）提升作出杰出贡献或

突出成绩，在科技期刊界具有良好的评价。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选树工作指导单位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单位

为上海市科技期刊学会和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

第七条选树工作办公室设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

中心，负责选树咨询、申报受理、评审组织等日常工作。

第四章 推荐渠道

第八条 选树活动采取单位推荐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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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地区号为 31 的科技

期刊出版单位具备推荐资格。

第五章 选树程序

第十条 选树活动程序包括推荐、资格审查、初评、复评、

审定、公示等。

第十一条 推荐单位按照要求将相关材料提交至选树工作

办公室，选树工作办公室负责申报材料受理、资格审查，并组织

专家进行初评、复评，确定正式人选。

第十二条 选树工作办公室对正式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

期为 7天。如果在公示期间有异议且经核实确认为不适合列为选

树对象的，将取消选树资格。

第十三条 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发布“科技期刊杰出科技人

物”“科技期刊优秀青年”名单，并将授予证章。

第十四条 大力宣传推介上海“科技期刊杰出科技人物”“科

技期刊优秀青年”，将选树活动与推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社

会事业进步结合起来，以此提升科技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和对科学

事业的推动作用，推动上海科技期刊人才高地建设。

第六章 选树管理

第十五条 选树活动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广泛动员，加强工作指导。选树工作坚持面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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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充分组织发动，积极扩大宣传动员，加强前期咨询和指导，做

好具体组织推荐和申报受理工作。

（二）坚持民主推荐，严格公示制度。选树工作坚持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推荐单位应严格履行民主推荐程序。

（三）加强纪律监督，确保评选质量。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

件和规定程序的推荐单位，经查实后取消推荐资格。

（四）评选标准，突出工作实绩。根据被推荐对象的工作性

质和岗位特点，坚持以政治表现、工作业绩、贡献大小等作为衡

量标准，好中选优。

第十六条对在选树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弄虚作假、借机

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人员，将按照有关

规定予以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科技期刊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于2023年 9月18日经上海市科技期刊学

会理事会九届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